附2
山东省2010年选调应届优秀高校
毕业生到基层工作报考手册
一、关于选调范围

1、高校范围。《招考简章》中的普通高校包括军事院校（地方生），不包括独立学院（二级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网络学院、党校、科研院所、成人高校、民办高校及国家不承认学历的海外高校等。高校范围适用于“三支一扶”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
2、毕业生范围。不包括委培生（山东省政府委培生除外）、定向生、高职生等。国内高校毕业生毕业时间2010年3月或6月。海外留学生须同时具有国家承认的相应学制的学位证和毕业证，包括2009年12月至2010年6月的毕业生。不限生源、不限户籍。
3、专业范围。研究生按现在所学专业、本科生按主修专业报名。“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可适当放宽专业。具体专业需求见各市补充说明。
二、关于选调条件

1、学生干部名称。为保证填写规范，请按照以下学生干部基本名录填写：班长、副班长、班生活委员、班学习委员、班卫生委员、班体育委员、班纪律委员等；班团支部书记、班团支部副书记、班团支部组织委员、班团支部宣传委员等；院系团总支学生组织委员、院系团总支学生宣传委员等；校（院系）学生会主席、校（院系）学生会副主席、校（院系）学生会秘书长、校（院系）学生会副秘书长、校（院系）学生会卫生部（副）部长、校（院系）学生会学习部（副）部长、校（院系）学生会自律部（副）部长、校（院系）学生会劳动部（副）部长；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委员等。未列入名录的，可填写规范的名称。
学生干部不包括：第二课堂中心主任、心理咨询室主任、记者团团长、主席团成员、各类协会、研究小组、学习小组、党小组等组织负责人及成员。
担任职务时间须连续满1年以上（寒暑假计算在内）。优秀生（三好学生）、优秀毕业生等不列入报名条件。
2、“211工程”高校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报考法检系统的全国重点政法院校毕业生，可放宽为学生干部或共产党员（含预备党员）。重点政法院校包括：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放宽后的学生干部包括：班委、班团支部成员，院系学生会（研究生会）副秘书长、副部长，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副部长。不包括各种学习小组、团小组成员等。

3、专升本学生的学习专业、任职情况等报名条件只限于本科阶段。研究生的报名条件可从读全日制大学本科算起；通过非全日制大学本科学习考取研究生的，报考条件只限于研究生阶段。

4、年龄。双学位按大学本科生年龄掌握，双学士延长2周岁，即1984年1月1日以后出生。省内“三支一扶”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相应放宽2周岁，即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应分别为1984年、1981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三、关于身体条件

1、体检标准执行人事部、卫生部《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国人部发[2005]1号）和《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国人厅发[2007]25号）。

2、报考公安系统的,根据人事部、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人发[2001]74号）规定，男性身高一般不低于170厘米，体重不低于50千克；女性身高一般不低于160厘米，体重不低于45千克。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省公安厅有关规定，裸眼视力均在4.8以上，或裸眼视力均在4.6以上且矫正视力均在5.0以上。
四、关于计划调剂办法
报考人数与录用计划比例达不到5:1竞争比例的，相应核减和调剂录用计划。具体办法：博士研究生计划转入同单位硕士研究生计划，硕士研究生计划转入同单位本科生计划。取消录用计划的原报考人员可改报其他职位。计划调剂情况在山东选调生网站公布。
五、关于遗失身份证的处理办法
身份证件遗失的，须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格式证明(打印版)原件及复印件。
六、报考纪律

《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试行)》（人社部发[2009]126号）规定：
1、报考者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秩序或者伪造学历证明及其他有关证件骗取考试资格的，给予其取消本次报考资格且5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2、报考者在考察过程中有弄虚作假、隐瞒事实真相或有其他妨碍考察工作正常进行行为的，取消录用资格；情节严重的，给予其5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3、经查实认定为串通作弊或者有组织作弊的；由他人替考或者冒名顶替他人参加考试的，给予其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4、报考者在体检过程中有意隐瞒影响录用的疾病或者病史的，取消录用资格。报考者在体检过程中有串通体检工作人员作弊或者请他人顶替体检以及交换、替换化验样本等作弊行为的，体检结果无效，并给予其5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的处理。
第二章  网络技术

今年采取网上报名方式，请提前做好有关准备工作，并熟悉掌握有关的网络技术。

一、准备工作
1、上网条件。建议使用IE浏览器（6.0以上版本），设置不要拦截弹出窗口（请仔细检查网络浏览器上是否有“正在拦截”、“已拦截”或“广告拦截”等字样，将其设为暂不拦截、不拦截本站点广告等，点击刷新即可）。为保证随时看到最新的网页内容，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1）请点屏幕上方菜单的［工具］－［Internet选项］；

（2）在“常规”页“Internet临时文件”栏中点［设置］；

（3）在“检查网页的较新版本”栏中选“自动”选项；

（4）点［确定］－［确定］。
2、办理银联卡。准备1张具有网上支付功能的银联卡，并在该卡上预存大于本次考试交费金额的人民币。办理银联卡及开通网上支付等事宜咨询相关银行。

3、准备身份证。不能用新、旧两个身份证号同时报名，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

4、数码照片格式。本人近期正身免冠一寸彩色照片电子版， JPG格式，10至30K。像素参考值为宽130、高170左右。上传照片须符合系统规定的清晰照片。可用ACDSEE软件（可在网上下载）调整照片大小。采集数码照片的方式：通过扫描仪扫描照片（分辨率200dpi以下）；数码相机采集，应符合VGA或E_mail等低像素格式；直接到照相馆拍摄电子版照片，按要求请工作人员帮助处理。
二、报名流程

1、基本流程

登录山东选调生网站→网上报名→报名填表→查询资格初审结果→查询资格复审结果→报名确认及缴费→报名结束。报考公安系统人员，进行现场报名，报名填表、查询资格审查结果不适用。未通过公安系统现场资格审查人员，可在网上改报其他志愿。

2、具体操作步骤

（1）报名填表。登录山东选调生网站首页→点击“网上报名”，阅读《简章》（如已阅读，可跳过）后，点击“下一步”→进入“用户登录”→点击“首次报名填表”→点击页面左侧栏目中的“首次报名填表”，阅读《诚信承诺书》，点击“同意”→填写报名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点击“上传照片”→确认无误后，点击“报名操作提示”，退出系统，填报信息结束，等待资格初审。

（2）查询资格初审结果。在指定时间内登录山东选调生网站首页→点击“网上报名”，阅读《简章》（可跳过），点击“下一步”→进入“用户登录”→点击“查询审核结果”→输入有关信息，点击“登录”→点击页面左侧栏目中的“查询审核结果”，查看审核状态。

未通过资格初审人员，改报志愿后，在指定时间内按上述流程进一步查询。
（3）查看资格复审结果。资格复审结果由省委组织部在山东选调生网站以公告形式统一公布。

（4）报名确认及缴费。通过资格复审人员在指定时间内登录山东选调生网站首页→点击“网上报名”，阅读《简章》（可跳过），点击“下一步”→进入“用户登录”→点击“查询审核结果”→输入有关信息，点击“登录”→点击页面左侧栏目中的“网上缴费”→点击“银联电子支付”，确认个人信息和缴费金额，点击“下一步”→根据提示流程进行缴费→系统提示缴费成功。如果系统提示没有交费，应首先确认自己银行卡是否已经划掉指定金额的费用。如果未划掉相应费用，应重新操作；如果已经划掉相应费用，可通过后期的对账来校对。
三、重要提示
1、为确保信息安全，避免被他人篡改，请在每次使用本系统前，按以下步骤操作：

(1) 请点屏幕上方菜单的［工具］－［Internet选项］；

(2) 在“内容”页中点［自动完成］；

(3) 在“自动完成设置”窗口中撤消“表单”、“表单的用户和密码”选项；

(4) 点［清除表单］－［确定]－［确定］－［确定］。

填入报考信息后，务必仔细检查信息，确保填写正确后保存信息并退出报名系统。

2、报名序号是报考人员查询资格审查结果和打印准考证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和关键字，请务必牢记。如果报考人员遗失报名序号，可进行查询、找回。登录山东选调生网首页，点击“网上报名”，进入网上报名系统。点击“查询修改”，在登录按钮下方点击“找回报名序号”按钮，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点击“查询”即可找回。

3、请注意保护好自己的网上银行密码，在公共场所的电脑上请谨慎使用。
4、网上缴费时请牢记显示的订单号和交易流水号，以备特殊情况下与银行查对缴费结果。

5、尽量避免多人在同一台机器上报名，如需多人使用同一台机器，应注意第一个人报名完毕并安全退出系统后，第二个人再开始报名。
6、请注意按操作步骤操作，不要过多打开窗口，切勿频繁点击，防止重复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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